[bookmark: _Hlk229405279]附件3：专业录取规则
我校按照“志愿优先”录取规则，优先满足学生志愿确定拟录取名单；计划额满时结合本科阶段总绩点对应的百分制成绩（以下简称“学习绩点”）、面试成绩排序录取，并对所填报志愿均未满足且服从调剂的考生实施专业调剂。
一、志愿录取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第一志愿
[bookmark: OLE_LINK2]如某专业第一志愿填报人数不超过计划数，则免面试进入该专业拟录取名单；如第一志愿填报人数超过计划数，我校将组织该专业的面试选拔，按招生计划、面试成绩及学习绩点折合的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确定该专业的拟录取名单。
（二）第二志愿
如某专业第一志愿计划未录满，则从第一志愿未满足且第二志愿填报该专业的学生中选拔；如第二志愿填报人数不超过该专业计划余额（扣除第一志愿拟录取的人数），则免面试进入该专业拟录取名单；如第二志愿填报人数超过计划数，则组织面试后，根据总成绩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（三）第三至第六志愿
前二志愿均未被拟录取的考生，在第三至第六志愿阶段，根据其学习绩点的高低，按专业分别比较录取，我校不再组织面试。
注：总成绩=面试成绩*50%+学习绩点*50%，同分时依次比较面试成绩、学习绩点。
二、专业调剂
前六志愿均未被拟录取且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，实施随机调剂。总招生计划不超过100人。
